
 

         2020 年东西湖区水务和湖泊局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

号 

抽查项目 
检查对

象 

事项类

别 
检查方式 

检查主

体 
抽查比例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抽查类

别 
抽查事项 

1 

 

对单位/

个人取

用水行

为的行

政检查

（取水

许可审

批） 

 

对被许可人

是否按照取

水许可要求

进行取水的

检查 

被许可人 定向 现场检查 
区水务和

湖泊局 

70%（一年两

次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四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一条 2020年 7月 3日

-2020年 9月 24日；

2020年 11月 9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对被许可人

是否依法缴

纳水资源费

的检查 

被许可人 定向 随机抽查 
区水务和

湖泊局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四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一条 

2 

对违反

《武汉

市城市

节约用

水条例》

行为的

对节水设施

是否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

产的检查 

非居民用

水户 
定向 随机抽查 

区水务和

湖泊局 

1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武汉市城市

节约用水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

条例》第三十条、《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》第三

十一条、《武汉市建设项目配套建设节水设施管理规

定》第十五条. 

2020年 10月 1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

监督检

查 对供水设施

的维护管理

情况的检查 

非居民用

水户 
定向 现场检查 

区水务和

湖泊局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武汉市城市

节约用水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

条例》第三十条、《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》第三

十一条、《武汉市建设项目配套建设节水设施管理规

定》第十五条 

对节约用水

统计报表报

送情况的检

查 

非居民用

水户 
定向 随机抽查 

区水务和

湖泊局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武汉市城市

节约用水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

条例》第三十条、《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》第三

十一条、《武汉市建设项目配套建设节水设施管理规

定》第十五条 

3 

对水土

保持情

况的监

督检查 

对生产建设

单位或个人

是否落实水

土保持“三

同时”制度

情况的检查 

可能造成

水土流失

的或造成

水土流失

的生产建

设项目法

人 

定向 
现场检查

等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7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
《湖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〉办法》

第二十七条 

2020年 10月 1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对生产建设

单位或个人

是否依法依

规缴纳水土

保持补偿费

的检查 

可能造成

水土流失

的或造成

水土流失

的生产建

设项目法

人 

定向 
现场检查

等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
《湖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〉办法》

第二十七条 



对生产建设

单位是否开

展水土保持

监测、验收

等工作的检

查 

可能造成

水土流失

的或造成

水土流失

的生产建

设项目法

人 

定向 
现场检查

等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九条； 

《湖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〉办法》

第二十七条 

4 

污水处

理监督

检查 

对城镇污水

处理设施运

营情况进行

监督 

具有特许

经营权污

水处理单

位和个人 

定向 
现场检查、

书面检查、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100%（一年一

次） 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2020年 10月 10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5 

污水处

理费的

征收使

用监督

检查 

对城镇污水

处理费征收

情况进行监

督 

具有特许

经营权污

水处理单

位和个人 

定向 
现场检查、

书面检查、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100%（一年一

次） 
《湖北省污水管理办法》（鄂建〔2009〕114号） 

2020年 10月 10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6 

对水务

工程建

设、安全

及质量

的监督

检查 

水务工程建

设程序和水

务工程质

量、安全的

监督检查 

区管水务

工程建设

参建单位 

定向 
现场检查、

随机抽查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7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28号）第二

十一条、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》（水利

部令第 30号）第十条第三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第四十二条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393号）第四十条第二款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9号）第四十三条、《水利

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7号）第十一条第

二款 

2020年 9月 1日

-2020年 11月 30日 



7 

对办理

水务工

程质量

安全监

督手续

的监督

检查 

项目法人

（建设单

位）在开工

前，是否按

照国家有关

规定办理了

工程质量、

安全监督手

续 

区管水务

工程建设

项目法人

（建设单

位） 

定向 
现场检查、

随机抽查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7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9号）第

十三条、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7

号）第十九条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393号）第四十条第二款 

2020年 9月 1日

-2020年 11月 30日 

8 

对编制

洪水影

响评价

报告非

防洪建

设项目

的行政

检查（洪

水影响

评价审

批） 

对建设单位

或个人在蓄

滞洪区内建

设非防洪建

设项目是否

按管理机构

批复的内容

和要求实施

的检查 

在蓄滞洪

区内建设

非防洪建

设项目的

单位或个

人 

定向 现场检查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10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

管理条例》 

2020年 5月 1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9 

洪水影

响评价

审批 

对河道管理

范围内建设

项目是否符

合洪水影响

评价审批的

内容及要求

对河道管

理范围内

建设项目

的单位或

个人 

定向 现场检查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10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

管理条例》 

2020年 5月 1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

的检查 

10 

占用农

业灌溉

水源、灌

排工程

设施审

批 

对占用农业

灌溉水源、

灌排工程设

实施情况的

监督检查 

占用农业

灌溉水

源、灌排

工程的单

位 

定向 现场检查 

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

管部门 

10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三十五条、《国务院对确

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、《国

务院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》、《水

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等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 

2020年 10月 1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11 

对电子

招标投

标活动

的行政

监察 

对水务工程

招标投标活

动中违法行

为的监督检

查 

参与水务

工程招标

投标活动

的市场主

体 

定向 现场检查 

区级部

门,市级

部门 

100%（一年一

次） 

《电子招标投标办法》第四条 

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》第八条" 

2020年 10月 1日

-2020年 12月 31日 

 


